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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第５４条股东出资加速的规范解释

●李　娜

　　

[摘要]新«公司法»第５４条确认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同时赋予二元主体以出资加速催缴权,实现了以保

护股东期限利益的同时兼顾内隐风险的动态调试.新法在延续放松资本制度规定的同时,存在“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标准不明、出资加速股东责任范围不统一的局面.为了使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得以完善,本

文以«公司法»第５４条为基础,分析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协调理念,并借助５年最长认缴期限的限

定对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实践运用提出建议,以平衡出资加速制度在运行中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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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从２０１９年开始至今，历经四次审议，终于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修订完成，并于２０２４年７月施行，其

中涉及修订内容共计２２８条，这标志着立法的精确性提高。

若要理解法律规范，就必须发掘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及其

作用范围。 自２０１３年实施完全的资本认缴制以来，涉及非

破产状态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股东期限利益以及债权

人保护方面的问题难以形成统一意见。 虽然“肯定说”“否

定说”“折衷说”等在新法下逐渐有了清晰的评价倾向，但

是对新《公司法》第５４条股东出资加速规范的理解与适用

仍然存在可讨论的空间。 本文试图在探讨《公司法》第５４
条底层逻辑的基础上分析该规范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

出完善建议，希望对新《公司法》的理解与适用有所贡献。

公司、债权人催缴出资权利规则构建与实践逻辑

作为一种稀缺性的制度资源，法律对经济发展具有明确

的导向作用。 任何法律规范的修订均遵循一定的价值判

断，以此引领社会行为方式。 认缴资本制的运行常使立法

者陷入自由缓和与管制收紧的矛盾中。 为此，新《公司

法》第５４条在权衡债权人利益与股东期限利益保护的层面

上，诠释了其中的规范意涵与立法深意。

(一)增设二元主体行使出资加速催缴权

从资本的功能视角来看，对于公司而言，若想获得持续

稳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 而公司融资最基本的两种方式

为权益融资和负债融资。 所谓权益融资，即公司股东通过

与他人分享其在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的途径进行融资，获得所

有者权益的主体成为股东。 负债融资，是指公司与其他主

体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到期还本付息，该主体继而成为公司

债权人。 由此观之，公司与股东、债权人存在直接法律关

系。 股东与债权人是以公司为中间节点而具有法律上的间

接关系，故而在公司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况下，已到期债

权人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加速到期，在影响股东利益的

同时也影响着公司利益，这可以弥补由于完全认缴制缺乏事

后配套措施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权益融资的断层现象。

(二)以股东期限利益保护为原则同时兼顾内隐风险

《公司法》第５４条规定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第４７条规

定５年最长认缴期限证明股东享有的期限利益以及认缴出资

自治权，是一体两面的，具有无外部负担性的优势，也具有

内隐风险。 ２０１３年《公司法》中，股东基于自身的能力，

结合公司的目的决定作出认缴出资额和期限的约定行为，虽

然是《公司法》赋予股东“出资弹性”，但是存在着因须照

顾债权人等的可期待性和信赖利益，而忽视“筹资弹性”，

故而对公司存在一定的威胁。 即便《公司法》未明确规定

可识别的、公司作为或者不作为对外部相对人存在照顾义

务，若公司想减少承担不可预见的受损风险，如公司存续发

展利益等，股东计划的出资额和出资期限和以此产生的期限

利益行为就需要尽可能地缩短时间长度(新《公司法》第４７
条)以及做好随时中止的准备(新《公司法》第５４条)，避免

突发事件下出现偿债不能、损害公司存续和发展利益、丧失

诚信资本的可能。

因突发事件的可能出现而排除法律未明示的照顾相对人

的隐含情况，也必然是与经济效率原则相冲突的。 因此，

股东丧失期限利益，以便在适当的情形下保全债权人存在可

行性依据。 这也符合麦克尼尔的关系契约理论，即“人既

有自利也有利他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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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５４条存在的问题

新法修订以后，不能单从某一具体条文出发进行逻辑解

读，需考虑规则之间体系关系。 新法第５４条相较于旧法实

属新增，肯定了加速到期制度的同时降低了公司对债权人行

使加速到期权利的门槛，这是立法技术的进步与创新。 然

而，该条在具体适用层面仍然存在解释论上的难题，具体内

容如下。

(一)未明确股东加速到期出资责任标准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适用无论遵循“入库规则”还

是“直接受偿说”均涉及认缴股东的出资范围与出资责任问

题。 公司股东可以分为存有期限利益的股东和无期限利益

的股东。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运用针对主体自然是尚

存有期限利益的股东群体，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如

果股东未缴出资总额小于等于到期债权总额，公司或债权人

请求股东出资加速，股东实缴全部认缴额以清偿债权自不必

讨论；第二，如果股东未缴出资总额大于到期债权总额，如

何分配股东之间的加速出资责任、是否允许股东之间事前进

行约定、依据平均出资还是按照认购股份的比例对债权人进

行清偿等，法律并未予以明确。

(二)“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标准不明

新法规定加速到期的条件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面对此条件的具体限定标准，各位学者众说纷纭。 对

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只

要举证公司未履行到期债务即可请求加速到期，即“停止支

付”标准；第二，需要履行催告还款的前置程序，催告后公

司仍未偿还债务可请求加速到期；第三，债务经过法院审判

强制执行后，债权人债权仍得不到清偿，才能请求股东出资

加速到期。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若公司作为权利主体，是维

护公司与债权人利益，若公司出现资金需要时，是否可以此

条来作为请求权基础来保障公司运行。 因为股东出资加速

到期制度不仅包括债务清偿时的加速到期和公司需要资金的

情况，所以《公司法》第５４条仍然存在含混不清的情况，

忽视了公司作为需求主体的情况。

解决«公司法»第５４条存在问题的措施

(一)划定出资加速的请求权范围应遵循公平原则

新法既定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由此产生股东出资加

速到期的责任划分问题，如何规范债权数额与股东待缴出资

数额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法律并未予以明确规定。 沈朝

晖教授认为，请求权范围应当因提起主体不同而不同。 当

请求出资加速到期的提起主体是公司时，享有期限利益的股

东应当全部实缴出资，不以未偿还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当请

求股东加速出资的提起主体为债权人时，由于依据请求权基

础为代位权，所以受代位规则的限制，以到期债权为限请求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笔者存在以下几点疑问，第一，由于限期认缴制并未改

变认缴制的本质，股东仍然可以约定出资额与出资期限(最

长５年)，即使规定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以及５年上限认缴期，

仍不能解决股东首期出资比例过低而使公司随时负担债务的

问题。 若公司为提起主体就致使股东丧失期限利益，全部

实缴出资，又使出资期限利益沦为虚设，倒回实缴资本制的

嫌疑。 不能因此否定其诚实守信的股东自行灵活安排出资

的自主性优势。 虽然赋予债权人出资加速权，在现实上也

存在一些阻碍，行权成本高，大多数情况下还需公司行使这

一权利，这会损害股东利益。 第二，债权人依据代位权行

使加速到期，若以届期债务总额作为请求权范围，仍不能解

决未缴出资股东的责任划分问题。 具体责任划分以什么为

依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种角度进行分析。

１．比例原则

股东作为公司成员，其期待的是公正、正义的待遇，在

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在分配利益和负担的份额时更要求

被平等对待。 在德国，比例原则是指具体适用为达到立法

目的是合适的，为达到立法目的是有必要的。 在英国则表

现为该措施是否足以重要而使得限制基本权利存在正当性。

股东出资加速在维护公司及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产生出资责

任，引发股东责任具体化问题。 在出资加速到期的股东责

任承担层面，股东的出资义务是一种财产性义务，该义务以

享有相应的财产性权利为基础，即在无其他约定的前提下，

适用“资本民主原则”。 从因果关系的视角切入，之所以启

动新《公司法》第５４条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并不全然是因

为股东享有圆满的期限利益危害了债权人利益，而可能是部

分期限利益与债权人债券利益冲突而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司股东放弃一部分期限利益即可缓和

冲突，从而使比例原则成为可能。 由此观之，出资加速到

期制度在股东责任承担层面，适用比例原则偿还债权人债务

具备可行性。

２．合目的原则：以公司生存发展利益为标准给予公司自

由裁量权

对于公司这一整体来说，利益相关者不仅只有股东管理

人员，还有债权人。 只有公司存续和发展，利益相关方的

利益才得以延续。 由此观之，无论哪方主体提请行使出资

加速到期权利，公司均承继生存发展利益，故而以公司生存

发展利益作为股东出资责任划分标准，由董事会具体讨论决

定，存在合理性与可行性。

笔者认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出资责任范围应当以公司

生存发展利益作为衡量标准留有自由裁量的余地，是实现股

东、公司与债权人实现理性、和谐关系的内生性要求。



法治探寻　　Fazhi Tanxun

１０８　　　　 楚天法治 　２０２４．１６

(二)由繁入简：明确“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标准

三次《公司法修订草案》以及新《公司法》第５４条均

规定请求加速到期的前提条件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自第一次修订草案以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一直是

理论与实践中争论不休、难有定论的焦点。 新法第５４条并

未明示何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是给予法官自由

裁量权，致使出现理论与实践标准不一，缺乏确定性与普

适性。

笔者认为应当以停止支付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的标准，即公司以明示或默示行为表明不清偿债务，公司或

者债权人即可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加速出资。 这一理

由是：新法允准债权人行使加速到期的权利，体现了债权人

保护的立法思想。“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指到期债务

未获得清偿，不在于主观还是客观原因。 已到期的债权人

向公司行使债权，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呈现鲜明立场，

无论是主观不想，还是客观不能，再催告先行实属多此一

举。 债权形成至债权届清偿期本身就是一个期限，为公司

所明知，在此期间，公司理应结合公司资金流动性做好到期

清偿的准备，到期债权无需再给予缓和期。

美国“法定债务理论”基于法律上的规定，认为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向未出资或未全面出资的股东

要求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１３条与其有

异曲同工之妙。 倘若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或公司请求股东

提前缴纳出资，股东同意但迟迟不作清偿行为，新法第５４
条该如何发挥作用？ 笔者认为，债权人或公司只需举证证

明债权到期之时公司未进行债务清偿即可，此时利益保护的

天平理应倾向于债权利益和公司存续发展利益，而非股东期

限利益。 这也符合新法５４条立法者之初衷。 若股东不履

行加速到期制度，公司或债权人可提起诉讼维护权益。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司法》修改已尘埃落定，其中第４７条与

第５４条对股东出资的进一步规范和限制值得肯定。 公司资

本制度的价值在于资本制度的根本在于保护谁的利益，这直

接影响到资本制度的安排、研究方向和司法适用。 尽管在

具体适用层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阻力，然而，法律规范的进步

并不像瓦特改良蒸汽机那样，是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发明创

造，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和交易合作中，基于习惯、

经验和理性思考逐渐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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